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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 　開會通知單

受文者：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19日
發文字號：府授工水字第1136053219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成果發表會海報 (33693559_1136053219_1_ATTACH1.pdf)

開會事由：「臺北市淡水河水岸空間環境營造」規劃案成果發表

會

開會時間：中華民國113年9月25日(星期三)下午7時0分

開會地點：臺北市大同運動中心國際會議廳（大龍街51號2樓）

主持人：本府工務局張郁慧副局長

聯絡人及電話：謝欣諺承辦人02-27208889或1999轉8179

出席者： 臺北市議會戴錫欽議長、臺北市議會葉林傳副議長、臺北市議會黃瀞瑩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林延鳳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汪志冰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鍾佩玲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侯漢廷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林杏兒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陳賢蔚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張斯綱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陳慈慧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林世宗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陳重文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陳宥丞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游淑慧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李明賢議員、臺北市議會何孟樺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闕枚莎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王孝維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李建昌議員、臺北市議會吳世正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張文潔議員、臺北市議會許淑華議員、臺北市議會詹為元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秦慧珠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洪健益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陳炳甫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顏若芳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柳采葳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林珍羽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陳怡君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林亮君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應曉薇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郭昭巖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洪婉臻議員、臺北市議會吳志剛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徐立信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鍾小平議員、臺北市議會劉耀仁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李柏毅議員、臺北市議會苗博雅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曾獻瑩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簡舒培議員、臺北市議會徐弘庭議員、臺北市議會王欣儀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趙怡翔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鍾沛君議員、臺北市議會陳錦祥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楊植斗議員、臺北市議會王閔生議員、臺北市議會耿葳議
員、臺北市議會張志豪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李芳儒議員、臺北市議會李傅中武
議員、臺北市政府李四川副市長辦公室、臺北市政府張溫德副秘書長辦公
室、臺北市大同區各里辦公處、臺北市萬華區福星里辦公處、臺北市萬華區
萬壽里辦公處、臺北市萬華區華江里辦公處、臺北市體育總會、臺北市大同
區體育會、臺北市政府民政局、臺北市政府都市發展局、臺北市政府消防
局、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、臺北市政府文化局、臺北市政府環境保護局、
臺北市政府體育局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、臺北市政府交通局、臺北市停車管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0

水利處 1130919

*HPAA1136053835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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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工程處、臺北市公共運輸處、臺北市交通管制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原住民
族事務委員會、臺北市市場處、臺北市大同區公所、臺北市萬華區公所、臺
北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、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、臺北
市政府工務局衛生下水道工程處

列席者： 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
副本：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水利工程處（含附件）

備註：

一、請禾拓規劃設計顧問有限公司於會議當日準備成果發表會

相關資料及簡報。

二、為提倡節能減碳，簡報資料將於113年9月23日（星期

一） 上傳至成果發表會海報QR碼連結，請自行掃描下

載。

三、請本市大同區公所、萬華區公所及本府體育局協助轉知里

民、宮廟、地方團體及相關體育團體出席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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